
额敏县公安局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额公（城）行罚决字[2026]227号

违法行为人阿某，男，哈萨克族，群众，本科，未婚，2000年出生，25岁，工作单位：无，户籍地：新疆额敏县额敏镇库尔特路xx号，现住址：新疆额敏县额敏镇库尔特路xx号。

违法犯罪经历:2022年08月28日因寻衅滋事案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处罚15日，2023年07月18日 因殴打他人一案额敏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调解处理。

现查明：2026年02月19日00时许，在额敏县博建大厦某一鸡两吃店内阿某与别某因酒后语言不合发生口头争执后，阿某用啤酒瓶往别某头部打了一次，造成别某头部流血，之后又向阿某脸部打了两巴掌。

    以上事实有：阿某的陈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伤情照片，违法犯罪记录，户籍证明等证据来证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阿某进行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
500元。                   

                            额敏县公安局                   
二0二六年三月十日
